
转发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

关于进一步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

绿色通道政策的紧急通知

冀交公〔2011〕68号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,厅公路局、省高管局(集团):

现将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

色通道政策的紧急通知》(交公路发〔2010〕715号)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通知精神,认
真抓好贯彻落实。本通知自2011年4月1日起执行。我省相关政策与国家规定不

一致的,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:绿色通道政策公告牌内容式样

二〇一一年三月三日

关于进一步完善鲜活农产品

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紧急通知

交公路发〔2010〕71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(局、委)、发展改革委(物价局)、

财政厅(局),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》(国发

〔2010〕40号)和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

通知》(国发〔2010〕26号)精神,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“绿色通道”政策,

降低流通成本,更好地促进鲜活农产品流通,现就有关问题紧急通知如下:

一、扩大鲜活农产品运输“绿色通道”网络。从2010年12月1日起,全国所有收

费公路(含收费的独立桥梁、隧道)全部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“绿色通道”网络范围,对
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。新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“绿色

通道”网络的公路收费站点,要按规定开辟“绿色通道”专用道口,设置“绿色通道”专
用标识标志,引导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优先快速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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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增加鲜活农产品品种。按照国发〔2010〕40号文件的要求,将马铃薯、甘薯

(红薯、白薯、山药、芋头)、鲜玉米、鲜花生列入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进

一步完善和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》(交公路发〔2009〕784号)确
定的《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》(以下简称《目录》),落实免收车辆通行费等相关政策。

三、进一步细化“整车合法装载”的认定标准。在继续执行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

改革委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》(交公路发

〔2009〕784号)的基础上,考虑车辆配载的实际情况,对《目录》范围内不同鲜活农产

品混装的车辆,应认定为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,按规定享受鲜活农产品运输“绿
色通道”各项政策;对《目录》范围内的鲜活农产品与《目录》范围外的其他农产品混

装,且混装的其他农产品不超过车辆核定载质量或车厢容积20%的车辆,比照整车

装载鲜活农产品车辆执行。考虑车辆计重设备可能出现的合理误差,对超限超载幅

度不超过5%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,比照合法装载车辆执行。

四、加强和规范检测工作,提高“绿色通道”通行效率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

相关单位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,根据实际工作需要,可在重要路段的

“绿色通道”收费道口配备数字辐射透视成像等检测设备,逐步建立以自动检测为主、

人工查验为辅的鲜活农产品运输“绿色通道”检测体系,利用科技手段,尽可能缩短鲜

活农产品运输车辆的查验时间,提高合法运输车辆的通行效率。对于交通量大、经常

发生交通拥堵的收费站,应增设收费车道或加强人工疏导,维护正常通行秩序,确保

“绿色通道”畅通。与此同时,各地要加大检查力度,重点打击假冒鲜活农产品运输车

辆骗逃车辆通行费等违法行为,确保道路运输行业公平竞争和运输市场秩序稳定。

五、进一步健全监督工作机制。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,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

“绿色通道”政策,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落实。一是地方各级交通运输、价
格、财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决策要求,迅速行动,在省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

导下,不折不扣地落实好车辆通行费免收等优惠政策。二是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监督

机制,明确专人负责,定期对相关部门和单位“绿色通道”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。三是公布“绿色通道”政策投诉电话,认真受理群众的举报和投诉,及时研究解决

“绿色通道”政策运行中出现的各类问题,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和公路经营企业的合法

利益。四是及时协调解决“绿色通道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,重大情况要及时向省

级人民政府、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反映。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主题词:完善 绿色通道 管理 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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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高效率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公告

1.本路段属高效率鲜活农产品流通“绿色通道”。

2.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,免收车辆通行费。

3.鲜活农产品是指新鲜蔬菜、水果,鲜活水产品,活的畜禽,新鲜的肉、蛋、奶。马

铃薯、甘薯(红薯、白薯、山药、芋头)、鲜玉米、鲜花生。畜禽、水产品、瓜果、蔬菜、肉、

蛋、奶等的深加工产品,以及花、草、苗木、粮食等不属于鲜活农产品范围,不适用“绿
色通道”运输政策。

4.整车装载,是指享受“绿色通道”政策的车辆,装载鲜活农产品应占车辆核定载

质量或车箱容积的80%以上。对《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》(以下简称《目录》)范围内

不同鲜活农产品混装的车辆;对《目录》范围内的鲜活农产品与《目录》范围外的其它

农产品混装,且混装的其它农产品不超过车辆核定载质量或车厢容积20%的车辆,

比照整车装载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执行。对超限超载幅度不超过5%的鲜活农产品

运输车辆,比照合法装载车辆执行。

5.对假冒、违法超限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,拒绝通过指定车道或拒不接受查

验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,以及有其他违法行为的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,不享受“绿
色通道”免收车辆通行费的优惠政策。

6.监督电话:0311-830350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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